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通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业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通业科技 2025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44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6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2.0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24.8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268.19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656.61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全部到位，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

核验，并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21）第 2109 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情况 

以前年度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21,243.77 万元（其中包括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602.04 万元）。 

（三） 本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627.92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4,871.70 万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

币 3,123.14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

额，以及尚未支付的尾款和质保金等）。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管理办法规范公司募集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专户存放、专款专用、如实披露，保护投资者权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执行情况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喜年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

区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连同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通业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

通业电气”）及石家庄通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石家庄通业科技”）分

别与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河大道科技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通业电气与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北大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对募

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喜年支行 
4000109629100109458 3,024,181.39  活期存款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9550880225514900166 -    已销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667168168 7,842,159.74  活期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755916698710801 12,117,911.65  活期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

新区支行 
747174649331 185,626.67  活期存款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河大

道科技支行 
90011300000601 4,039,021.64  活期存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分行 
633549006 604,455.34  活期存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分行 
633548513 1,084,173.31  活期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中华北大街支行 
755951331010119 2,333,876.43  活期存款 

合计  31,231,406.17  

上述活期存储余额中，包括募集资金专户理财收益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

除手续费后）共计 13,374,787.93 元，其中银行理财收益为 5,473,225.84 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存储余额与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的对

应关系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1,231,406.17 

减：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13,374,787.93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17,856,618.2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 年 9 月 6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进行调整。将“轨道交通电气装

备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增加为公司以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石家庄通业电

气以及石家庄通业科技，实施地点由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美

泰工业园三号厂房变更为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美泰工业园

三号厂房以及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 245 号南厂区，实施方式由在深圳现有租赁

厂房建设变更为在深圳现有租赁厂房以及使用石家庄通业科技自有土地新建厂

房建设；“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石家庄通业电气，实施地点由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美泰工业园一号厂房北二楼变更为深

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美泰工业园三号厂房以及石家庄高新区

长江大道 245 号南厂区，实施方式由在深圳计划租赁厂房建设变更为在深圳现有

租赁厂房以及石家庄通业电气租赁的石家庄通业科技自有厂房建设。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2023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维保基地及服务网点建设及升级项目延期与调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投

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综合考虑当前业务经营规划和项目实

施需求等因素，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维保基地及服务网点建设及升级项目”实

施主体、实施地点、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将实施地点由深圳、洛

阳、南昌、成都、上海、广州、兰州、北京、沈阳、武汉、济南、呼和浩特、太

原、西宁、乌鲁木齐、西安、南宁、昆明、黄骅港等城市调整为深圳、石家庄、

洛阳、兰州、上海、郑州、苏家屯、包头、南昌、广州、成都、昆明、南宁、资

阳、黄骅港、哈尔滨、西安、太原、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城市。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1,988.24 万元，其中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1,602.04 万元。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以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金额为 1,988.24 万



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置换事项均发

表了同意意见。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以及发行费用的情况业经上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由其出具《鉴证报告》（上会师报字（2021）

4167 号）。 

本次置换行为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轨道交通电气装备扩产项目”和“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已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上

述结项，并将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鉴于

部分已签订合同的尾款与质保金尚未支付，公司暂未开展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及账户注销事宜。 

公司“信息管理系统升级建设项目”已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实施完毕并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信息管理系统升级建设项目”结项，并将上述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鉴于部分已签订合同的尾款与质保金

尚未支付，公司暂未开展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账户注销事宜。 



公司“维保基地及服务网点建设及升级项目”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拟对

上述项目进行结项，并将上述项目剩余待支付合同尾款、质保金等款项以及节余

的募集资金合计 1,445.18 万元（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后续相关合同尾款及质保金等款项将由公

司自有资金支付。上述议案尚需提交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签订合同的尾款及质保金等

款项支付时间较久，为方便账户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账户剩余待支付合同尾款、质保金等款项以及节余的募集资金合计 3,123.14 万元

（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后续相关合同尾款及质保金等款项将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同时，提请

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负责办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事宜。

专户注销完成后，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上述议案尚需提交 2025 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余额为 3,123.14 万元（包括累计

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以及尚未支付的尾款和

质保金等），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活期账户中。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所需部分款项，后



续定期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等额款项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以募集资金累计等额置换使用自有资金支

付募投项目资金 1,147.10 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

关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相关信息进行了

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公司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保

荐机构对通业科技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以下无正文）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656.61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27.9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871.7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239.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8.4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轨道交通电气装备扩产项目 是 11,600.12 7,055.60 130.92 6,525.79 92.49% 2024/9/30 

实现收入

12,171.83

万元 

否 否 



维保基地及服务网点建设及升级

项目 
否 8,947.10 5,441.93 2,928.47 4,373.91 80.37% 2025/12/31 

实现收入

13,420.12

万元 

不适

用 
否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是 5,234.83 3,184.00 16.72 3,153.25 99.03% 2024/9/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信息管理系统升级建设项目 否 4,080.24 2,481.74 551.81 1,843.59 74.29% 2025/6/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8,500.00 8,493.33 0.00 8,975.15 105.6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38,362.29 26,656.61 3,627.92 24,871.70 93.3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轨道交通电气装备扩产项目”的投资项目内容分为深圳母公司生产线

升级建设、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家庄通业电气和石家庄通业科技，自有土地新

建厂房及生产线建设两个部分。项目已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完成建设并开始

投入试生产，目前受外部市场因素影响，产品订单量尚未突破预期阈值，规

模化效益暂未显现，导致整体效益未达规划目标。 

2、“维保基地及服务网点建设及升级项目” 建设内容包含全国各地检修

服务基地及服务网点的建设与升级，项目已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建设

并达到可使用状态，目前各基地处于产能提升中，暂未达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6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地点及实施

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进行调整。

将“轨道交通电气装备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增加为公司以及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石家庄通业电气以及石家庄通业科技，实施地点由深圳市龙华新区



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美泰工业园三号厂房变更为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

道桂花社区观光路美泰工业园三号厂房以及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 245 号南

厂区，“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石家庄通业电气，实施地点由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美泰工业园一号厂房北二楼变更为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美泰工业园三号厂房以及石家庄高

新区长江大道 245 号南厂区。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2023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维保基地及服务网点建设及升级项目延期与调整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综合考虑当前业务经营

规划和项目实施需求等因素，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维保基地及服务网点建

设及升级项目”延期，并对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投资总额及内部投

资结构进行调整。将实施地点由深圳、洛阳、南昌、成都、上海、广州、兰

州、北京、沈阳、武汉、济南、呼和浩特、太原、西宁、乌鲁木齐、西安、

南宁、昆明、黄骅港等城市调整为深圳、石家庄、洛阳、兰州、上海、郑州、

苏家屯、包头、南昌、广州、成都、昆明、南宁、资阳、黄骅港、哈尔滨、

西安、太原、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城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 年 9 月 6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地点及实施方

式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进行调整。将

“轨道交通电气装备扩产项目”实施方式由在深圳现有租赁厂房建设变更为在

深圳现有租赁厂房以及使用石家庄通业科技自有土地新建厂房建设；“研发中

心升级建设项目”实施方式由在深圳计划租赁厂房建设变更为在深圳现有租

赁厂房以及石家庄通业电气租赁的石家庄通业科技自有厂房建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1,988.24 万元，其中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1,602.04 万元。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以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合计金额为 1,988.24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该置换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以及发行费用的情况业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

由其出具《鉴证报告》（上会师报字（2021）4167 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1、“轨道交通电气装备扩产项目”和“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已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轨道交通电气装备扩产项目”和“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结项，并将

上述项目在支付完相关采购服务合同尾款及质保金后节余的募集资金合计

808.16 万元（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保荐机构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出现节余的主要原因如下： 

（1）优化建设方案及软硬件购置：项目初始规划时间距离实际实施时间

较长，实施过程中，公司通过不断改进工艺、优化设计方案，使得实际投资

额有所降低；且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公司通过供应商资源整合、集中

采购等方式有效降低了设备购置成本，同时避免了不必要的设备冗余配置。 



（2）项目成本管控：公司在实施募投项目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

况出发，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

险的前提下，公司加强募投项目建设中各个环节成本、费用的控制、监督和

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降低了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

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支出。 

（3）闲置资金管理：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取得一定的理财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在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

入。 

2、公司“信息管理系统升级建设项目”已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实施完毕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信息管理系统升级建设项目”结项，并将上述项目节

余的募集资金合计 761.17 万元（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负

责办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事宜，专户注销完成后，相关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随之终止。 

出现节余的主要原因如下： 

（1）优化建设方案及软硬件购置 

项目规划至实施周期较长，公司在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的前提下，通过

公开招标、多方比价及集中采购有效降低了软硬件购置成本。实施中，公司

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持续优化方案，将部分原规划的进口系统替换为国产系统，

并将部分独立系统整合至其他系统统一建设，避免了设备与系统冗余，显著

节约了项目成本。 

（2）项目成本管控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立足项目实

际。在保障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重点加强了各环节成本与费用的

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合理调度与优化配置各项资源，有效降低了建设成

本与费用，从而节约了募集资金支出。 

（3）闲置资金管理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闲置的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取得一定的现金管

理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在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3、公司 “维保基地及服务网点建设及升级项目” 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根据决议，同意“维保基地及服务网点建设及升级项目”结项，并将该

项目待支付的合同尾款、质保金等款项及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1,445.18 万元（最

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后续相关合同尾款及质保金等款项将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同时，

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负责办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事宜。专户注销完成后，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出现节余的主要原因如下： 

（1）优化建设方案与设备采购 

由于项目规划及实施周期较长，公司在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的前提下，

通过公开招标、多方比价及集中采购等方式有效降低了设备购置成本。在实

施过程中，公司根据实际运营需求持续优化建设方案，对部分检修基地的设

备投入进行调整，避免了重复建设与设备冗余，显著节约了项目成本。 

（2）加强项目成本管控 

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立足项目实

际，重点加强各环节成本与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合理调度与优化



配置各项资源，在保障项目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效降低了建设成本

及费用，从而节约了募集资金支出。 

（3）闲置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闲置的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取得一定的现金管

理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在存放期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存款利息收入，进一步

增加了资金节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3,123.14 万元（包括累计

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以及尚未支付的尾

款和质保金等），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活期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部分款项，后续定期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等额款项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以募集资金累计等额置换使用自有资

金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1,147.10 万元。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1） 

本报告期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轨道交通

电气装备

扩产项目 

轨道交通电气

装备扩产项目 
7,055.60 130.92 6,525.79 92.49% 2024/9/30 

实现收入 

12,171.83

万元 

否 否 

研发中心

升级建设

项目 

研发中心升级

建设项目 
3,184.00 16.72 3,153.25 99.03% 2024/9/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0,239.60 147.64 9,679.04 94.53%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鉴于公司在深圳租赁厂房的成本逐年升高，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石家庄通业科

技名下拥有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长江大道245号的一处土地与两处厂房，将

“轨道交通电气装备扩产项目”增加石家庄通业电气与石家庄通业科技为实施主体，

利用石家庄自有土地建立厂房建设项目，能充分利用全资子公司的基地布局，降低

租房以及人力成本，同时结合风机、电机产品市场的市场发展前景，扩大风机电机

的产能配置。同时，“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增加石家庄通业电气为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增加石家庄通业科技自有厂房，并建设电机、风机相关的实验设施建设，能

满足产研一体化的需求，优化公司产能配置。上述项目的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



进行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发展、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公司于2021年8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2021年9月6日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根

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进行调整。将“轨道交通电气装备扩产项目”

实施方式由在深圳现有租赁厂房建设变更为在深圳现有租赁厂房以及使用石家庄通

业科技自有土地新建厂房建设；“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实施方式由在深圳计划

租赁厂房建设变更为在深圳现有租赁厂房以及石家庄通业电气租赁的石家庄通业科

技自有厂房建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情请见前述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之“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报告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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